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
晋交规划发〔2025〕 287号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， 厅直有关单位， 山西交控集团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印发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

新机制建设项目特许经营者招标投标管理办

法(试行)的通知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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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我省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项目

特许经营者招投标活动，提高招标质量和效率，省厅研究编制了

《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项目特许经管者招

标投标管理办法(试行)》, 现予印发， 请遵照

—

执行 。

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25年 9 月 15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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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

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

项目特许经营者招标投标管理办法(试行)

则

〔2023〕115号)、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(国

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 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

中国人民银行令2024年第17号)、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

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<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

操作指南>的通知》 (交办财审〔2025〕 24号) 等法律法规、 规

章、 规范性文件， 制定本办法

第一条为规范我省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

项目(以下简称收费公路新机制建设项目)特许经营者招标投标

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收费公路管理条

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<关于规范实施

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 (国办函

。

第二条我省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新机制建设项目特许经

营者招标投标活动， 适用本办法。 跨省项目按政府间有关协议约

定由我省负责推进的，其特许经营者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收费公路新机制建设项目是指按照政府和社

—3—

















将具体情况书面告知省交通运输厅。

第三十六条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，因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一方

严重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，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约定义务，

或者出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情形的，在与债权人协商

一致后，可以提前终止协议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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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属于《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操

作指南》“按照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 等规定，采用公开招标投

标方式选择投资者投资建设”的经营性公路项目， 其招标投标活

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。

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将特许经营者选择结果、 特许经营

协议主要内容及其变更或终止等内容，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

批监管平台， 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 有效期两年。 本

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，后续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及我

省收费公路发展情况适时调整。

—




